关于施行《人民防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》
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各设区市人民防空办公室、平潭县人民防空办公室：
　　新的《人民防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》（RFJ005-2011）已经国家人防办批准实施。经研究，自2012年6月1日起，报施工图防护设计审查的医疗救护工程项目应按新标准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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